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未经协商即变更工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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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劳动合同法 》 第 17
条、 第35条规定， 工作地点属于
劳动合同重要内容， 如需变更应
当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孙湛滢 （化名） 所在公司根
据生产经营需要， 未经协商即将
他从北京调往外地工作。 尽管工
作性质未变、 工资未降， 但他拒
绝到新工作地点上班。 于是， 公
司以旷工为由将他解聘。

公司认为， 其一在建项目迫
切需要其他工程经理前往支援，
考虑到孙湛滢具有现场工程管理
经验就将他调到这里。 这样做既
符合行业惯例 ， 也未降低其收
入， 还符合劳动合同约定的调岗
条件 ， 完全具备必要性 、 合理
性、 合法性等要求。 孙湛滢无理
拒绝工作安排， 公司有权解除劳
动合同。

法院认为， 公司未就调整工
作地点及岗位事宜与孙湛滢进行
协商， 在此情况下径行将其调往
外地 ， 该调岗行为存在明显不
当。 孙湛滢明确拒绝调岗并在原
岗位打卡上班， 而公司直接以旷
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
法律规定。 据此， 法院于5月17
日终审判令公司向孙湛滢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公司单方调整岗位
职工拒绝外地上班

2020年12月7日 ， 孙湛滢入
职公司担任北京工程管理部工程
经理。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其
工作地点为北京， 公司可根据工
作需要和业绩考核结果， 按照合
理诚信原则， 变动其工作岗位及
工作地点。

2022年1月26日，公司向孙湛
滢发出调岗通知书， 自次日起调
孙湛滢至外地某项目任工程经理
职务， 新岗位薪酬待遇与原岗位

保持一致。 孙湛滢不同意前往新
岗位报到，仍在原岗位打卡上班。

2022年1月30日 ， 公司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 以孙湛
滢2022年1月28日 、 29日累计旷
工2天， 违反 《考勤休假管理制
度》 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 孙湛
滢对此不予认可， 要求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并为其开具
离职证明。

仲裁庭审中， 孙湛滢提交纳
税记录， 证明其离职前12个月平
均工资为30800元，公司主张月平
均工资3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

孙湛滢提交的社保缴费信息
显示， 其缴费年限7年5个月， 每
年享有5天法定年休假 。 此外 ，
公司 《考勤休假管理制度 》 规
定 ： “职工入职后开始享受年
假 ， 司龄每满1年 ， 年假增加1
天， 当年度有限期内可使用。 年
假有效期为15个月 （当年度1月1
日至次年3月31日）， 逾期作废。”

公司提交的 《关于2022年春
节放假的通知》 规定： “2022年
1月30日至2022年2月7日放假 ，
其中1月30日、 2月7日计入员工
个人年假天数。” 同时提交考勤
记录， 主张2022年1月30日孙湛
滢已休1天年假。

经审理， 仲裁裁决公司支付
孙湛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92400元、 2020年12月7日至2020
年1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
13793.10元、 为孙湛滢出具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应否给付经济赔偿
争议双方各有主张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诉称， 其对孙湛滢的工作调
动安排具有必要性、 合理性、 合
法性。

首先， 新冠疫情导致公司业

绩下行， 不得已进行组织架构调
整， 为此， 公司迫切需要按照工
作需求将职工在不同省份之间进
行调整。 因外地一项目拟于2022
年4月交付且项目仅有一名工程
管理人员， 公司迫切需要安排其
他符合条件的工程经理前往该项
目支援， 考虑到孙湛滢具有现场
工程管理经验， 将其调至该项目
是必要的。

其二， 公司曾根据工作需要
对孙湛滢调动工作一次， 2022年
1月26日再次对其调动， 仍保护
其职务薪酬待遇不变。 因当地生
活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北京， 本次
调岗没有降低孙湛滢的收入， 反
而降低了其生活成本， 变相提高
了他的工作收益。 这样做， 完全
符合行业惯例， 是合理的。

其三，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
定， 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和孙湛
滢业绩能力， 按照合理诚信原则
变动其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 其
应服从安排。 从此次岗位调整过
程看， 公司系在合理范围内对孙
湛滢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进行调
整， 是合法有效的。

另外， 公司还提交证据证明
孙湛滢入职时通过微信方式阅读
公司规章制度， 且签署了规章制
度阅读确认书。 其中， 公司 《考
勤休假管理制度》 第18条第3项
规定： “职工单次连续旷工2日，
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
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
济补偿金。” 现孙湛滢未服从公
司工作调动安排， 在公司于2022
年1月26日通知调岗， 于2022年1
月28日通知返岗后， 孙湛滢仍旧
未前往新岗位工作， 该行为符合
这一制度规定。 由此， 公司认为
其有权解除孙湛滢的劳动合同并
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2022年1月30日 ， 公司通过
微信、 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孙湛

滢于2022年1月30日解除劳动合
同关系 ， 孙湛滢于当天通过微
信、 邮件方式确认已收到解除通
知。

不过， 孙湛滢不同意公司的
诉讼请求，同意仲裁判决。辩称公
司单方调整工作地点违反法律规
定， 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
单方违法解除应当支付经济赔偿
金。其在2021年的年假没有休完，
应当享有未休年休假加班工资。

未经协商径行调岗
公司之举属于违法

一审法院认为， 依法订立的
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
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用人
单位因自身原因需要调整劳动者
用工岗位的， 需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协商不成双方仍应按原合同
履行。 本案中， 公司未就调整工
作地点及岗位事宜与孙湛滢进行
协商的情况下， 径行将孙湛滢调
至外地， 导致孙湛滢的工作地点
发生重大变化， 调岗行为存在明
显不当， 孙湛滢明确拒绝调岗并
在原岗位打卡上班， 公司直接以
旷工为由与孙湛滢解除劳动合同
不符合法律规定， 应当向孙湛滢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公司未就孙湛滢月平均工资举
证， 一审法院采纳孙湛滢主张的
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0800
元。

孙湛滢入职公司前累计工作
已满一年， 每年享有5天法定年
休假 ， 2020年12月7日至2020年
12月31日、 2022年1月1日至2022
年1月30日折算年休假天数均不
足1天， 故孙湛滢2020年12月7日
至2022年1月30日共享有法定年
休假5天。 根据公司 《考勤休假
管理制度》， 2021年12月7日起孙

湛滢司龄满1年， 享有1天福利年
休假 ， 该福利年休假有效期至
2022年3月31日。 公司主张孙湛
滢2022年1月30日未上班 ， 应当
抵扣年假天数， 但未明确约定抵
扣法定年休假还是福利年休假。
故一审法院认为2022年1月30日
抵扣1天福利年休假， 公司应支
付孙湛滢5天年休假工资， 仲裁
计算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不高于一
审法院核算金额， 一审法院予以
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应
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
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
明。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 终止
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明劳动
合同期限、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的日期、 工作岗位、 在本单位的
工作年限。 孙湛滢在仲裁申请中
主张开具离职证明， 仲裁裁决公
司为孙湛滢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系笔误， 原意应为出具离职
证明。 公司主张已为孙湛滢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但该解除
通知书中并无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的必要内容， 故公司仍应为孙湛
滢出具离职证明。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孙湛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 92400元 、 未 休 年 休 假 工 资
13793.10元、 为孙湛滢出具解除
劳动合同的证明。

公司上诉称， 原审判决公司
为孙湛滢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
明 ， 并非原审中公司的诉讼请
求， 即便仲裁笔误， 孙湛滢亦有
其他途径救济。 本案中， 孙湛滢
并未诉求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
证明， 原审违反法律程序直接判
决公司没有起诉的事项， 明显严
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审法院审理
认为， 原审认定合法且不违反不
告不理原则， 故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读者郭程程 （化名） 向本报
反映说， 她的丈夫受雇于李某期
间， 因工作原因受到重伤。 此后
虽经医院救治， 伤情有所好转，
但因痛苦导致其通宵不眠， 感到
度日如年并被诊断为抑郁症。 前
些日子， 其丈夫乘人不备跳楼自
杀身亡。 而李某以其与自杀无关
为由 ， 拒绝承担由此造成的损
失。

她想知道： 雇主李某究竟应
否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分析
雇主李某应承担一定的赔偿

责任。
《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
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
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
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提供劳
务期间，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
供劳务一方损害的， 提供劳务一
方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 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一方给
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即无论是提供
劳务一方受到伤害， 还是提供劳
务一方伤害他人， 接受劳务一方
承担责任的前提都是损害与提供
劳务一方提供劳务的行为有关。

与之对应， 雇主李某应否就
郭程程的丈夫自杀死亡作出赔
偿， 也应当以是否与提供劳务有
关来考量。 其丈夫在工作中遭遇
伤害后， 由于痛苦、 恐惧导致通
宵不眠， 感到度日如年、 生不如
死， 后被诊断为抑郁症， 即患上
抑郁症与提供劳务受伤有关， 最
后之所以自杀身亡， 也与提供劳
务受伤并患上抑郁症之间存在一
定的因果关系， 因此， 雇主李某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 ， 基于 《民法典 》 第
1173条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郭程
程丈夫的死亡直接源于自杀， 并
非完全因为受伤， 甚至受伤的参
与度较小， 故雇主李某应承担一
定的损失即在20%左右。

廖春梅 法官

雇员受伤后因精神抑郁自杀，
雇主应否赔偿损失？

职工拒绝到新地点上班不构成旷工

编辑同志：
前些日子 ， 因想试探一

下公司的意见后再确定是否
“跳槽 ”， 我向公司提交了一
份可能在30日后离职的辞呈，
并写明 “请公司批示”， 但没
有明确公司批示的期限 。 后
来 ， 因公司没有作出是否批
准我辞职的批示 ， 我就在递
交辞呈 30日后离开了公司 。
岂料 ， 公司于近日以我擅自
离职 、 导致整个生产线停止
生产为由 ， 要求我依据劳动
合同的约定赔偿10%的经济损
失。

请问 ： 我究竟应否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读者： 吕程程

吕程程读者：
你应当依据劳动合同的

约定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

七条规定 ： “劳动者提前三
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
位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劳
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
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即劳动者享有预告解
除权 ， 只要劳动者采用了书
面形式 ， 无论用人单位是否
同意 ， 劳动合同都于三十日
期满后的约定日期解除 。 但
是 ， 如果劳动者在辞呈中冠
以请用人单位 “批示”， 那就
意味着其是否辞职仍有协商
余地 。 也就是说 ， 如果用人
单位能够满足劳动者的某些
愿望， 劳动者也许不会离职，
辞呈实际上因失去原有性质，
已经转化为劳动者向用人单
位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
意思表示 ， 劳动关系解除时
间取决于用人单位的批准时
间 ， 在辞呈被用人单位批准
之前 ， 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

除。
结合本案 ， 正因为你在

辞呈只是表示 “可能 ” 在30
日后离职 ， 写明了 “请公司
批示 ” 字样 ， 没有要求公司
什么时间之前作出批示 ， 这
就意味着即使公司还没有作
出批示 ， 你与公司的劳动合
同也不因时隔30日便产生解
除的法律后果。

另外 ， 《工资支付暂行
规定 》 第十六条规定 ： “因
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
造成经济损失的 ， 用人单位
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
其赔偿经济损失。” 依据该规
定 ， 由于你的离职 ， 导致公
司整个生产线停止生产 ， 给
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 。 在这
种情况下 ， 公司无疑有权依
据劳动合同要求你对公司的
损失进行赔偿。

颜梅生 法官

辞呈写明“请批示”
当心招来赔偿责任


